修山镇2024年“村管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上级要求，对我镇2024年村级转移支付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现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修山镇共有38168人，其中农业人口34588人，共辖9个行政村，3个社区。村级转移支付共214.03用于9个行政村及3个社区完成各级政府交办和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及乡村建设，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保证村支两委正常运转和发展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其具体绩效目标如下：

1、各村支书年工资总额达到33912元、副支书和村主任达到支书的90%、其他人员达到支书的70%；

2、村级公务经费村均达2万元；

3、服务群众专项经费村均达8000元；

4、妇女小组长工资每人4800元/年；
5、农田水利、公路、村级活动场所建设等基础设施维修建设村均40000元；

6、按镇政府的部署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完成本年度应急防控工作任务和上报中长期工作计划；

7、按镇政府的部署完成本年度在社会治安、民间纠纷、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工作任务并制定上报中长期工作计划；

8、完成年度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村级公路及桥梁修建、植树造林任务和村级“公益奖补”的组织和引导工作；

9、完成年度新农保、新农合工作目标；

10、完成农村风险及脱贫户认定及资金发放工作；

11、完成其它惠农补贴发放的基础数据收集及公示工作；

12、完成镇人民政府交办的各项重点工作和其它中心工作任务；

1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达全县先进行列、群众上访率控制在最低标准以内；

14、在支委的主导下、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

15、群众对村干部满意率达95.99%以上、退休村干生活补助保障发放达100%。

二、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及实施情况：

1、党委政府，用文件的形式将村级转移支付资金根据各村人口、地域、土地面积、历史等各项因素科学合理的将所有资金分配到各行政村，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2、制定村级财务制度，并实行村帐镇代理制度，严控“三公”经费的使用。资金由镇财政按时用银行转帐的方式将资金拨付到各村帐户，保证了资金的安全。

3、制定村级目标考核制度，对村主要工作职责和政府中心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4、各村年初向镇党委政府递交了年度经济发展计划及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责任状。

5、由镇纪委牵头在每年的四月对上年度村级转移支付及其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形成制度。

三、项目绩效情况

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现9256元，较上年增长11.7%，完成了党委政府的目标任务；

2、村干部待遇达到省市县规定的基数，人均达22765元以上。

3、社会治安民意调查排名良好，民众反响较好；

4、农村清洁工程每季度检查情况良好；

5、惠农资金兑现率和农民负担卡发放率达100%，较2016年有一定提高；

6、新农合参保率和新农保参合率均达99%，比上年增长1.8个百分点；

7、经过党政办的电话调查和下村走访，村干对党委政府工作的安排与协调满意度很高，电话调查与实人访谈的满意率在100%。

四、项目评价结论

1、确保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集体取消了三提五统，村级经费难以保障。再加上并村并组，村干部角色已悄然发生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强调村干部的贡献已然行不通，一定的经济保障是维持村干部队伍稳定的基础。

2、为管理型，知识型，年轻化村干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村级转移支付逐年增加，村干工资也逐年增加，对有志于带领乡民共同致富、开创一番事业的返乡青壮年以及立志实现自我价值、敢为人先的大学生村管们也解除了部分忧虑。

3、公益事业建设有了一定保证。逐年增加的转移支付资金，使各村在保障正常运转的同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普惠制公益事业建设。

五、建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遭受打击，以前靠集体支撑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停滞不前。基层组织和农民迫切希望村级转移支付能加大力度，逐步将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公益事业建设项目纳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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